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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电商行业的蓬勃发展，电商企业破产现象也时有发生，然而，消费者在电商企业破产后往

往面临债权保护不足的困境。为提升消费者债权申报的效率和成功率，保障其合法权益，本文深入剖析

了电商平台破产后的复杂情况、消费者债权的类型及申报要点，揭示了消费者在债权申报过程中所面临

的困境。基于此，本文提出了通过增强信息公开、简化申报流程、明确债权金额认定标准等具体措施，

旨在全面完善消费者债权制度，进而增强电商平台的可信度，促进电商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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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e-commerce industry, the phenomen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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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ruptcy of e-commerce enterprises also occurs from time to time. However, consumers fre-
quently confront the challenge of inadequate creditor’s rights protection following the bankruptcy 
of e-commerce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success rate of consumers’ claims 
for creditor’s rights and protect their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this article deeply analyzes 
the complex situation after the bankruptcy of e-commerce platforms, the types of consumer cred-
itor’s rights and the key points of declaration, and reveals the difficulties consumers face in the 
process of creditor’s rights declar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pecific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implifying the declaration process, and clarifying 
the recognition standards for the amount of creditor’s rights. The aim is to comprehensively im-
prove the consumer creditor’s rights system, thereby enhancing the credibility of e-commerce plat-
forms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mmer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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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2023 年产业电商领域有 59 家企业“死亡”，跨境电商领域有

11 家企业“死亡”，其中有不少企业是基于宣告破产而倒闭的，电商企业的破产导致从业人员失业、供

应链上下游企业生存受阻，也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12024 年 2 月 27 日，日本电商平台“魔法集市”

的运营商 Triple-art 发布破产公告后，许多消费者在该平台的订单未能履行、退款困难、预付款和购货款

项无法追回，陷入“钱货两空”的困境。在此背景下，消费者进行债权申报成为保障其权益的重要途径。

通过债权申报，消费者能够参与破产财产的分配，获得部分或全部损失的清偿机会。这一举措不仅有助

于提升债权申报的效率和成功率，从而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而且债权申报信息还能反映出电商企

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和债务情况，有助于破产管理人更准确地制定破产方案并进行债务清偿，确保破

产程序的公平性和透明度。 

2. 电商企业平台破产与消费者债权概述 

2.1. 电商企业破产的定义与特征 

2.1.1. 定义 
早期，电子商务被定义为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商业交易的过程。随着社会发展，电子商务是指利用

计算机、网络和电子通信技术等信息技术手段，实现企业间的商业活动和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商业活动。

主要是通过互联网等电子工具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商务贸易活动[1]。其交易模式表现为 B2B、B2C、C2C
等，包括天猫、京东、淘宝、阿里巴巴等常见平台。本文是界定在 B2C 交易模式下，研究电商企业破产

后消费者进行债权申报的问题。 
关于电商企业破产的具体定义，法律并没有进行明确。《电子商务法》第 2 条规定，本法所称电子

商务，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电子商务企业的实质就是以电商

Open Access

 

 

1《2023 数字经济公司“死亡”数据报告》(https://www.100ec.cn/zt/2023szjjsw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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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业务的网络企业，可以基于电信与网络技术，对企业各类商务、贸易、经营等活动进行管理[2]。
《企业破产法》第 2 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笔者认为，电商企业破产是指通过互联网等电子手段进行商业事

务活动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资不抵债，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由债权人或者债务

人诉请法院经过法定程序宣告破产，并进行资产清算和债务处理。  

2.1.2. 特征 
电商企业破产相较于普通企业破产而言，更加具有复杂性： 
第一，数据资产处理复杂。基于从众心理和羊群效应，网络用户在进行电商活动时，通常会注意到

浏览量大的应用或者月销量比较大的商品，进而形成更大的客户规模[3]。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均达

几亿的日活用户数量，庞大的用户流量也让电商平台拥有大量的交易数据，这些数据往往涉及用户的隐

私安全和信息安全，《电子商务法》要求平台对消费者权益进行保护，即需要在破产程序中进行妥善处

理和保护。 
第二，供应链影响广泛。相较于实体店只能面对特定区域的消费者，电商经营者可以面向世界各地

的所有消费者，不受交易地区的限制，这样扩大了消费人群，使商品可以拥有更好的销量[4]。《“十四

五”规划》提出到 2025 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要达到 46 万亿元，全国网上零售额要达到 17 万亿元的

目标。2这表明随着电商行业的发展，未来一定还有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参与其中。电商企业破产，可能会

导致网上供应商无法按时将货款收回，同时消费者也面临着无法获得商品或者难以收回已经支付的商品

价款。 
第三，法律程序复杂。由于电商设计业务范围广，如跨境电商、供应链金融等，会涉及更多法律监

管问题，尤其针对债权申报、资产清算以及债务处理等较为复杂。 
第四，技术依赖强。电子商务的生存无论如何都需要依托于互联网技术，才能确保其日常运营，当

然，在电商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其技术系统的维护和更新将会成为一项挑战。 

2.2. 消费者债权的界定与债权类型 

2.2.1. 消费者债权的界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 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

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网络购物服务规范》规定：“网络

购物交易买方，是指利用互联网购买商品或获得服务的一方，可以理解为通过互联网在电子商务市场中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的自然人。”同样，学理上定义为的网络消费者是以互联网为中心，在电子商务平

台即将购买或者已经购买某种产品或服务的人[5]。笔者认为，“消费者债权”是指消费者在电商企业运

营的平台上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后，由于电商企业破产而无法完成交易，消费者因此而享有的债权，

且该债权直接源于交易合同。 

2.2.2. 主要类型 
第一种，返还价款型债权。这类债权表现为消费者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分期支付的消费者已经支付

一期或者两期及以上的价款但尚未支付所有价款。由于电商平台已经破产，无法交付商品，此时消费者

有权要求返还已经支付的款项。 
第二种，退货退款型债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5 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

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由此可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https://mp.weixin.qq.com/s/d6TumLAdxXzuviSabHVD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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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规定了消费者享有 7 天无理由退货的权利，消费者在电商平台提出退货退款或者提出换货申请，但

在电商平台破产前尚未得到处理时，消费者可以就未处理的退换货或者退款事宜进行申报。 
第三种，损害赔偿或者违约金债权。《民法典》第 1202~1206 条规定了产品质量侵权；《民法典》

第 585 条规定了违约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可知，如果产品存在缺陷并导致他人损害，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受害人既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

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若属于产品生产者的责任，产品销售者赔偿的，产品销售者

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若属于产品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销

售者追偿。即如果商品因为质量问题造成消费者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消费者可以请求电商平台的运营

商承担责任；若电商企业运营的平台在交易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如延迟发货、虚假宣传等，导致消费

者遭受损失，消费者有权要求电商平台支付违约金。 

3. 基于债权申报流程分析——电商企业破产情形下消费者债权申报的困境 

3.1. 信息不对称 

一是获取信息的不平等性。在互联网交易环境下，用户普遍使用电商平台经营者单方面制定的合同，

这些合同用户并未参与协商，具有格式条款的性质。消费者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电商平台经营者可能

利用格式条款，加重对方义务，转嫁交易风险；或通过保留合同解释权，随意扩大自身权利[6]。因此造

成买方与卖方存在信息差异，卖方的专业知识使其能够更好地了解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功能和价值，买

方则缺乏充分的专业知识和市场信息，处于信息劣势地位[7]。二是破产通知、公告有效性不足。在电商

平台破产的情况下，债务人需要通知已知债权人、对未知债权人公告进行债权申报，这既是实务工作启

动的开关，也是债权人得以在破产程序中行使其权益的开端。我国《企业破产法》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

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 15 日内通知已知债权人，在实务中一般都是管理人根据破产债务人提供的资料

通知已知债权人并公告。但是，仅通过企业官网或者法院官网对破产公告、债权申报流程、截止日期等

重要信息进行公布，难以有效传达给所有消费者，便导致部分消费者错过申报时机。三是信息透明度不

高。《关于企业破产案件信息公开的规定(试行)》明确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但实践中一些电商

企业破产后，债务人的财产状况、资产清单、债务明晰等关键信息，可能被隐瞒或者遗漏，导致消费者

债权人无法全面了解真实情况，这不仅影响消费者债权人权益，还影响整个破产程序的公正性和效率。 

3.2. 申报流程复杂 

从债权申报流程上看，消费者首先需要了解破产信息，再准备申报材料，待管理人进行审核与确认

后，最终参与债权人会议并进行表决。此流程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如下：一是申报材料难以齐全。在电商

企业破产后，消费者需提交包括主体资格、债权事实及数额、债权形成过程等材料。但由于电商平台的

潜在不规范行为，如虚假宣传、售假等，消费者可能难以获取或已丢失购买凭证、交易记录等关键证据，

导致申报受阻。在此情况下，平台往往未能承担应有责任，使消费者债权申报面临困难。二是债权审查

的复杂性。《北海破产案件债权申报和审查工作指引》第 12 条规定，管理人对债权人的债权申报形式进

行审查，包括是否采用书面形式、是否在申报期限内申报、是否提交了证实债权申报主体资格、证实债

权是否成立、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的证明材料。管理人对债权人身份证明文件、申报的债务人是否

为本案债务人、申报权利的种类和性质、有无相关证据等进行形式审查合格的，应当受理债权申报并进

行登记，出具债权申报回执[8]。可见，消费者提交债权申报后，管理人对债权进行审查将涉及对消费者

提供的所有凭证和文件的核实和验证，以及对购买商品或服务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的判断，需要耗费大量

的时间与人力。三是债权人会议召开的繁琐性。由于消费者债权人分布较广，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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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选择需要进行大量的协调与沟通工作，以确保能够尽量满足绝大多数债权人的参与。同时，债权人

会议当中涉及的专业法律、财务问题，对于非专业的消费者债权人来说理解上存在困难，这不仅要求债

权人充分准备和学习，还要召开债权人会议的组织者进行解释和说明，才能确保债权人会议的顺利召开。 

3.3. 申报金额难以确定 

一方面，电商平台通常会使用优惠券或者积分等促销手段来吸引消费者，但是在电商企业破产后，

这些优惠券和积分无法使用或兑换，有的消费者将其纳入了债权申报当中，但是有的消费者却没有将

其纳入进行申报。基于优惠券、积分的价值难以评估，往往会带来认定困难，管理人可能会统一不予

确认。另一方面，违约金是否属于消费者债权的范围存在较大争议，也缺乏法律依据。在司法实践中

主要有 3 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违约金不属于破产债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55 条第 2 款中规定：“以上第(五)项债权以实际损失为计算原则。违约金不

作为破产债权，定金不再适用定金罚则。”对此，有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

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55 条的规定违约金不作为破产债权予以确认。3 从性质上分析，破产案件

受理前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违约金与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解除后所产生

的违约金性质是相同的，但违约金所对应的违约事实存在破产受理前后节点的区分，依照破产法的规

定，显而易见违约金不属于破产债权。第二种观点认为，违约金是普通债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

产分配中本金与利息清偿顺序疑问〉的回复》：“本金、利息和违约金等债权，属同一顺序普通债权。

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法院不能在普通债权内部根据债权类型确定不同清偿比例。对于本金、利息和

违约金能够足额清偿的，予以足额清偿；不足清偿的，按照债权额在普通债权总额中所占比例进行清

偿。”从该回复可知，违约金是作为普通债权进行清偿的。第三种观点认为，违约金劣后于普通破产

债权清偿。如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北京泰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王俊杰破产债权确认之诉

二审案中 4，法院认为依据《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 28 条规定，该案中的赔偿款虽应确

认为破产债权，但应当作为惩罚性债权应当劣后于普通破产债权清偿。5 上述 2 个方面是造成申报的金

额难以确定的主要表现。 

3.4. 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到位 

一方面，针对消费者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在电商企业破产的情形下的处理尤为

重要。如果对于消费者个人信息，电商平台未能妥善保管这些信息，消费者的个人隐私将面临泄露的风

险，导致其个人信息被滥用或者遭受电信诈骗等损失，而这类侵权一般导致消费者无法得到合理的赔偿。

另一方面，法律体系还不完善。我国《企业破产法》在第 107 条对于破产债权做出了一般性规定，然后

通过第 44 条至 55 条、109 条、110 条、113 条、124 条将我国破产债权的范围进行了概括：包括无财产

担保的债权和有财产担保的债权、附条件与附期限债权、连带债权；管理人解除合同债权；委托合同债

权；票据债权；劳动薪酬债权；诉讼、仲裁未决债权等。但是目前针对电商平台破产后的消费者债权，

法律尚未作出具体规定，消费者债权能够进行债权申报的法律依据也较为模糊，并不属于法律明确规定

的可以申报的破产债权范围。 

 

 

3(2020)最高法民申 1289 号。 
4(2016)京民终 129 号案。 
5《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 28 条规定：“破产债权的清偿原则和顺序。对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清偿顺序的债权，人民

法院可以按照人身损害赔偿债权优先于财产性债权、私法债权优先于公法债权、补偿性债权优先于惩罚性债权的原则合理确定清

偿顺序。因债务人侵权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可以参照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顺序清偿，但其中涉

及的惩罚性赔偿除外。破产财产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顺序清偿后仍有剩余的，可依次用于清偿破产受理前产生

的民事惩罚性赔偿金、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等惩罚性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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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善消费者债权申报制度的建议 

4.1. 增强信息公开 

一是加强信息公开监管。进入网络时代，平台交易、直播带货等形式的出现进一步放大了商业交易

中的信息不对等问题。鉴于此，笔者认为需要监督主体介入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对经营者的生

产、销售和服务行为进行监督，并对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规制。若电商企业破产后，在信息

披露环节出现纰漏，那么会被法院、债权人等监督主体认为属于排除适用破产制度的行为，甚至被处以

强制措施或者刑事责任。二是拓宽破产通知、公告的途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

高效审理的意见》的相关规定，为优化案件公告和受理等程序流程，对于需要通知或者告知的事项，人

民法院、管理人可以采用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简便

方式通知。当然，管理人在履行通知义务时不能以公告方式代替“通知已知债权人”的义务，除公告外

管理人还应当以书面方式通知债权人。司法实践中已有裁判也印证这一观点，例如在广州富力地产股份

有限公司、韩林玲清算责任纠纷中，一审法院与广东省高院均认为清算组只有公告没有书面通知，属于

未按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6三是明确信息披露的清单内容。根据破产程序的具体环节定制信息披露

清单的内容，既能为各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明确指引，又可以避免不合理披露对债务人合法权益的侵害

[9]。在清算程序当中，电商企业应当明确信息公开的主体、内容、范围以及相应的法律效果，针对破产

原因、破产经过、财产情况、债权债务等必须列入信息披露的清单，增强信息公开的透明度。 

4.2. 简化申报程序 

一是简化债权申报材料要求。消费者在债权申报时难以提供完整的证据材料，管理人和破产管理人

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对消费者债权申报的材料要求做出灵活调整。比如，消费者有退货退款申请记录，

但是商品退还的物流记录不慎缺失了，应当允许消费者进行补充声明或解释，并综合其他证据(如电商平

台内部记录、消费者与商家的沟通记录等)来评估债权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二是优化债权审查流程。采取

微信小程序，搭建线上债权申报平台。债权人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或者点击链接直接进入申报页面，保

留姓名、身份证号、债权性质与金额等核心信息的填写；支持消费者债权人通过拍照或者扫描的方式上

传电子合同、聊天记录、购物凭证等资料。这种不仅可以提高管理人的审查效率，而且还可以将程序一

体化，提高申报效率，减轻债权人的负担。三是改进债权人会议组织方式。债权人会议的召开一般有现

场召开、现场表决；视频召开、网络表决方式；电话会议召开并表决三种方式。基于电商企业破产的复

杂性，选择视频召开、网络表决的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更为合理。同时，在债权人会议召开前，可以建

立专门的咨询台或者热线，提供法律或者专业问题的服务，以帮助债权人更好参与债权人会议。 

4.3. 明确各类消费者债权的金额 

一是价值难以评估的债权不予确认。笔者认为，如果消费者将优惠券或者积分等所产生的债权纳入

破产债权进行申报的，除非消费者已经委托专业机构针对该部分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报告的，才能予

以确认。否则，单凭消费者所申报的数额进行确认，是违背破产程序中公平清偿原则的。 
二是明确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债权金额。针对返还价款型债权，其申报债权的金额除了已经支付的价

款外，需要确定当事人之间约定违约金的，是否可以得到受偿。基于电商企业破产的复杂性、破产导致

交易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破产程序中受偿率低等原因，笔者赞同上述第三种观点，即违约金应当劣后于

普通债权清偿，这样更契合电商平台破产的实际情况；针对退货退款型债权，允许申报的债权金额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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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商品价格与运费；针对如果商品因为质量问题造成消费者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消费者可以请求

电商平台承担责任，根据《民法典》1179 条、1184 条的规定计算出的金额进行申报。 

4.4. 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一是妥善处置消费者个人信息。针对电商平台泄露消费者个人信息造成损害的，应该通过惩罚赔偿

金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法定惩罚性赔偿仅是消费者获得惩罚性赔偿的最低限度，而非消费者获得

惩罚性赔偿的最高限度[10]。如此，电商企业平台的违法成本更高，其将更妥善的处置庞大的电子数据。

针对个人信息的处置，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即个人信息在破产程序中转让的规则。企业可以选择两种

标准的同意方法：第一，消费者通过明确选择允许企业以某种方式处理他们的信息。这种情况下，要求

双方在隐私政策中达成了企业可以转让个人信息的合意，且该隐私政策在企业破产时仍然有效。第二，

消费者通过说明他们不希望企业处理他们的信息，拒绝其转让个人信息[11]。二是完善消费者债权保护的

法律体系。《企业破产法》作为一部重要的商事法律，应当紧跟时代步伐，对消费者债权问题做出明确

回应。具体而言，该法应进一步明确破产债权的具体范围，特别是在互联网交易中形成的消费者债权，

确保消费者在企业破产时能够得到有效保障，维护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三是消费者自身应当提升维

权意识。在债权申报过程中，消费者(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可以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若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消费者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

前进行补充申报。 

5. 结论 

消费者应当慎重选择电商平台进行交易活动。电商平台破产后，消费者债权申报面临信息不对称、

流程复杂、金额难定和权益保护不足等问题，这不仅加大了申报难度，也影响了破产程序的公正与效率。

为此，破产债务人应强化信息公开，简化申报流程；消费者则需提高维权意识，关注申报要点与确认结

果，提升受偿成功率。同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应进一步明确消费者权利与救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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